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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申請書 
90 年 1 月 16 日修正 

    本人申請加入「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」辦理之「築巢專案系列三--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」計畫，而本人所提供之資料俱

實，若有造假或衍生之相關問題，概由本人負責，本人深知申請意願的表達，不代表確認獲得補助。 
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壹、基本資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
訪 問 時 間       年     月      日 戶 口 名 簿 號  

戶 籍 住 址 縣      鄉     村（里）   鄰       路（街）  段   巷   弄   號  之  號  樓  

地 址 通 訊 縣      鄉     村（里）   鄰       路（街）  段   巷   弄   號  之  號  樓  

受 訪 人  稱  謂  聯絡電話  族 群 □非原住民  □原住民 

口 稱 謂 姓 名 身 分 證 編 號 出  生 健  康 工 作 能 力 就 業 狀 況 參 加 平 均 每 月 亟 待 解 

號    年 月 日 正常 疾病 殘 障 手 冊 有 無  保 險 工 作 收 入 決 事 項 

1            款 □在學 □失業 □職業（     ）    

2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 

狀況 全家總人口      人  在家人數     人  不在家人數     人  有工作能力人數     人   

註：參加保險類別：0.無  1.公保（含健保）  2.勞保（含健保）  3.農保（含健保）  4.軍保   5.健保  6.其他 

註：亟待政府解決事項： 1.免費扥兒    2.獎助學金    3.輔導升學  4.兒童寄養   5.老人安養  6.居家安養   7.殘障教養  8.精神病收養  9.職業訓練   

10.就業輔導   11.以工代賑   12.創業貸款  13.住宅修建   14.住宅新建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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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經濟狀況 

■全家總人口不動產公告現值合計           （第二類標準不得超過 NT$3,900,000）     ■房屋：座落       縣      鄉（鎮） 總建坪        ㎡    

■存款：全家總人口推算存款本金每人每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■車子：持有年份       年     月 現值            元 

■收入（1）工作收入：每月平均合計            元 

      （2）財產收入：房屋租金         元 土地租金         元  

      （3）徵屬津貼：每月平圴     元 

   （4）其他（          ）。合計每月平均        元 

■存款＋收入：每人每月合計             （第二類標準不得多於 NT$12,414） 

■支出：全家每月生活費用              元 

■受助情形：（1）來源：□政府（□老年農民福利津貼     人 □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     人  □榮民院外就養金      人 □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    人  

□低收入戶生活補助費 □其他（       ） ） □私立機構（□宗教團體 □非宗教團體） 

（2）每月平均          元（□固定  □臨時） 

■納稅狀況：□免稅  □納稅（1）綜合所得稅      元（2）房屋稅       元（3）地價稅     元（4）營業稅        元 

 
參、居住情形 
全倒房屋門牌號碼 縣     鄉（鎮）    村（里）   鄰       路（街）  段   巷   弄   號  之  號  樓  

全倒房屋所有權人  樓層數  建物總面積  建物構造  

重 建 意 願 及 條 件

 
 
 

■原有貸款：□無貸款  □貸款餘額       萬元     ■建地取得：□沒問題  □有問題 
■重建意願：□高      □低       □沒能力       ■重建預算：□沒有    □有（            元） 
■自備款  ：□沒有    □有（            元）    ■不足款  ：□貸款    □不知道 
■貸款資格：□有      □沒有  □不知道   

可供建築用地調查 ■可供建築用地：□自有 □租用 □親友無償提供 □其他           ■地段：       ■地號：      ■面積：      
■使用分區：□都市計畫土地   

□非都市計畫土地 （□特定農業區□一般農業區□工業區□鄉村區□淼林區□山坡地保育區□風景區□國家公園區□河川區 

□其他使用區□特定專用區） 
■用 地 別：□甲建 □乙建 □丙建 □丁建 □農牧用地 □林業用地 □其他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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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綜合評述（由訪調人員填寫） 

(一) 鄉鎮市公所初審 
分 類 □第一類（每人每月收入少於 8,276 元者（現行台灣省低收入戶標準），或其情境與低收入戶相當者） 

□第二類（每人每月收入多於 8,276 元，少於 12,414 元（現行低收入戶標準的 1.5 倍），或其情境相同者）  
□其他 

評 述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核 章

 
鄉鎮市長 

 
 

 
主管課長 

 

 
 

 

 
主辦人 

 

 
 

 

 
調查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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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 縣市政府複審 
分 類 □第一類（每人每月收入少於 8,276 元者（現行台灣省低收入戶標準），或其情境與低收入戶相當者） 

□第二類（每人每月收入多於 8,276 元，少於 12,414 元（現行低收入戶標準的 1.5 倍），相當於中低收入戶，或其情境與中

低收入戶相當者）  
□其他 

評 述

 

 

 
核 章

 
縣市長 

 
 

 
業務主管 

 

 
 

 

 
主辦人 

 

 
 

 

 
複查員 

 

 
 

 

 
(三) 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決審 
分 類 □第一類（每人每月收入少於 8,276 元者（現行台灣省低收入戶標準），或其情境與低收入戶相當者） 

□第二類（每人每月收入多於 8,276 元，少於 12,414 元（現行低收入戶標準的 1.5 倍），相當於中低收入戶，或其情境與中

低收入戶相當者）  
□其他 

評 述  

核 章 董事長  執行長  主辦人  複查員  

  


